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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财政厅自 2004 年开始进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，目前国
库集中支付系统已推广到全省 9 个地州、50 个区县，规范了资金运
行，提高了资金安全。但是国库专户资金一直存放在商业银行开设
的财政账户中，没有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监控范围，仅靠人工
进行资金调度和监控，存在一定风险。为提高国库专户资金运行安
全，省财政厅自 2010 年起开始借助国库动态监控系统，推进国库
专户监控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比较完整的现金预测框架，为开
展现金流动精确预测和投融资管理奠定基础。

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可进行国库专户收入监控。国库将财政资
金从基本户拨入财政专户时，监控系统自动将银行交易流水信息
与拨款单进行信息核对，以达到保证财政资金安全，提高财政资金
管理水平的目的。监控系统主要完成以下几个业务过程（图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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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款单进行信息核对，对于自动比对“未核准”的拨款单，监控岗
位责任人可以随时查看，并依据具体情况进行人工核实。同时，对
于提现方式的专户支出，监控系统也会予以预警提示。

目前，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已将 184 个支付专户纳入资
金监管范畴。监管内容包括现金流水的要素信息、资金流
向、用途、收款人等信息。同时，已定制了 9 条专户监管专
用规则，共预警违规支出 2100 多笔，有效确保了专户资金
安全、合法使用。

下一步，省财政厅将继续加大力度，推进国库专户监
管。一是完善监管规则。从财政制度、专户资金管理方法、
规范性等出发，不断完善监管规则，加大财政监管力度，
降低出现问题的几率。二是提高现金流水反馈效率和正确
性。改进现有模式，争取做到延迟 2 小时即可获取专户资
金的余额、现金流水信息。加强对专户银行的管理，要求
确保反馈的现金流水信息的完整性和规范性。三是在现有
财政账户管理、商业银行专户资金流水接收、专户资金监
控的基础上，根据业务需要逐步加入现金预测、定活期转
存等功能，最终确定并形成财政现金管理的四大关键业务
流程（图 3）。

接收拨款单。账务系统开具财政基本账户拨款单，监控系统
自动获取拨款单的电子数据，并通过监控系统的预警提示功能主
动向各专户负责人发出提示。

接收交易流水。通过软件接口从商业银行接收到专户的收入
信息，主要包括交易金额、交易日期、收款人、收款人账号、收款行、
资金用途等信息项。

与拨款单进行自动比对。监控系统将交易流水接收后，与拨
款单进行数据比对，比对的标准是交易金额、收款人、收款账号完
全相同。将满足这些条件的拨款单记录为“核准”状态，不满足的
则记录为“未核准”状态。

对信息不一致的拨款单进行人工核实。对于上一步骤“未核
准”的拨款单，监控岗位责任人可以随时查看，并依据具体情况进
行人工核实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：银行超过一定时间，仍未发
回相应的交易流水，此时需要联系银行沟通情况 ；银行发回的交
易流水信息中金额或收款人明显不符，此时需要联系银行沟通情
况 ；银行发回的交易流水信息中收款人或收款账号基本符合，但
由于技术原因略有差异，此时需要监控岗位责任人进行人工核准。

国库动态监控系统还可进行国库专户支出监控（图 2）。国库
将资金从财政专户拨出时，监控系统自动将银行交易流水信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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